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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十五期） 

 

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“华

光光电”、“公司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。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证券”）

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（2020

年修订）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

以及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

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信达证券对华光光电的辅导工作组成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

组，辅导人员为赵轶、谢琳娜、刘文选、林斌、王磊、谢文森，

其中赵轶、谢琳娜、刘文选、林斌、王磊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。 

上述辅导人员具备有关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

有较强的敬业精神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期辅导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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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工作小组依据华光光电的实际情况和辅导

工作进展，主要通过现场工作的方式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辅导工作根据信达证券与华光光电共同制定的上市的辅

导计划及实施方案进行。辅导人员对华光光电进行深入、详尽的

尽职调查，针对公司需要整改的重要问题，协同律师、会计师与

华光光电的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认真研究。经过各

方充分讨论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，并将实施责任落实到

公司各部门具体人员，要求各责任部门、人员务必团结协作，在

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任务。 

1、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辅导期内，信达证券对华光光电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9

月的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核查，督促华光光电与山

东省国资委沟通关于华光光电国有股权管理方案批复的相关事

宜。 

2、本次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工作小组依据华光光电的实际情况和辅导

工作进展，主要通过现场工作的方式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，辅导

工作计划最终得到了较好地执行，各项主要工作均顺利完成。 

3、辅导对象按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、配合辅导机构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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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 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对象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和《辅导协议》积

极参与、配合辅导机构的辅导工作，及时向辅导人员提供各项资

料，为辅导人员提供办公场地及设施，积极配合辅导工作小组进

行尽职调查，辅导效果良好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

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也参与本期的辅导工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前期辅导工作中，华光光电根据山东省国资委的要求对其员

工持股平台进行了整改，对股份制改造后历次增资所涉及的股东

权益进行追溯评估，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补

缴出资已到位，整改后的员工持股方案和员工持股实施细则已经

华光光电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追溯评估结果已经山东省国资委审

核通过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2008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山东省国资委后，历次国有

股权变动缺少山东省国资委的备案或批复文件，公司已按照山东

省国资委相关文件要求，配合国资聘请的审计、评估机构完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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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工作，追溯评估结果已经山东省国资委审核通过。目前，公

司在向山东省国资委申请出具关于华光光电国有股权管理方案

的批复文件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仍为赵轶、谢琳娜、刘文选、

林斌、王磊、谢文森共 6 名辅导人员。 

信达证券将继续按照《辅导协议》以及与华光光电辅导计划

及实施方案的安排，并结合华光光电的实际情况完成辅导工作。

信达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会持续、严格地按照上市公司相关法律

法规要求对辅导对象的规范运行进行核查，督促辅导对象按照上

市公司标准进行规范运作，并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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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关于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十五期）之辅导机构

签章页） 

 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 


